承包（服务）商廉政承诺书
1.遵纪守法。严格遵守国家招标投标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相互串通投标，不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不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2.诚实守信。不以可能影响实现合同目的或者正常履行的异常低价竞标，不挂靠投标，不违法转包、分包工程，不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投标。
3.坚守信用。不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等对招标有影响力的单位或个人提供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等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
4.严守纪律。严格遵守党和国家有关廉政规定，不向有关招标人员、审查人员、验收人员等与招标投标、施工、验收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馈赠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宴请等贿赂行为。
5.严把质量。严格按照施工（服务）合同和国家、中石油集团公司和行业标准要求施工（服务），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不虚报工程量以及不作其他损害业主利益的虚假行为。
6.接受监管。配合业主单位有关审查调查活动，配合业主单位日常监督检查活动，如实陈述有关施工（服务）管理情况，不弄虚作假、不隐瞒情况、不提供虚假材料、不推诿扯皮等。
7.履约践诺。我单位严格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开展与施工（服务）有关的活动，严格遵守上述承诺，不作有损业主利益以及廉政要求的行为。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